招标公告
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防鸟网室建设工程
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防鸟网室建设工程已经学校批准立项，现已具备招标条件，拟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本工程对投标报名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报名人参加投标，本工程采用现场投标方式投标。
一、工程概况
[bookmark: _GoBack]1、工程名称：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防鸟网室建设工程
2、招标编号： 
3、招标代理内部编号： JK-22071 
4、工程内容：学校内新建防鸟网及过路涵管等内容，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5、预算金额(万元)：124万元
6、工期：70日历天
7、资金及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已落实
8、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二、资格审查方法
[bookmark: EB256db79c13564070912e04ef236261cd]审查方法：资格后审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复印件上有可扫描、可验证的二维码视为原件，无验证码须提供原件进行核查）；
2、投标人资质等级及范围：企业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复印件上有可扫描、可验证的二维码视为原件，无验证码须提供原件进行核查）；
3、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复印件上有可扫描、可验证的二维码视为原件，无验证码须提供原件进行核查）；
4、本项目应配备：
（1）项目经理1名，应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专业，以注册证上专业为准）证书（提供注册建造师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复印件加盖公章，复印件上有可扫描、可验证的二维码视为原件，无验证码须提供原件进行核查）。
（2）项目部其他人员要求：技术负责人1名，需具备建设工程专业类中级及以上职称证。（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复印件上有可扫描、可验证的二维码视为原件，无验证码须提供原件进行核查）。
（3）需提供所报本工程上述项目部管理团队各成员社保机构出具的2021年9月-2022年2月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缴费证明材料【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材料，须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具有可验证的二维码或验证码）】。如无法提供相对应期间的社保缴纳证明的，请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及有关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所报项目部管理团队成员必须为本单位在职未退休人员。（提供打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投标人自2019年3月1日以来承担过一项工程造价99万元及以上的类似业绩（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竣工验收证明，三者缺一不可。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时间为准、造价以合同为准，提供原件核查。竣工验收证明承包人盖章处须为投标人公章，若为投标人分公司公章或项目部公章，则视为无效。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必须经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签字、盖公章齐全缺一不可）。
6、投标人的其它要求（提供承诺书）：
（1）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2）未因为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3）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4）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5）项目经理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①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②项目经理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经理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经理解锁手续，或项目经理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经理执业范围之内。
（6）项目部管理人员在投标有效期内不得更换。
7、项目经理须对安全施工作出承诺，格式自拟。（须项目经理本人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的承诺）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单位投标。
四、报名要求
1、凡符合上述条件、且有意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企业，投标报名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到南京建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市浦口区新城总部大厦B座517）报名。
2、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22年3月  日至2022年3   月  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截止（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3、招标文件工本费：600元/份。
五、投标截止时间
1. 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2022年   月    日14时00分
2. 投标文件送达地点（即开标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新城总部大厦B座517会议室
六、其他说明
1、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在开标时须到场并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投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不能到场或虽然到场但提供不了以上原件的，招标人将认为其自动放弃本项目投标；
2、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人，招标人不接受其参加投标：
1）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2）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期限未满的；
3、因疫情防控需要，本项目采取线上开标模式，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标书送达指定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新城总部大厦B座517会议室）。
七、招标公告发布媒介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南京农业大学采招网。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京农业大学
	招标代理机构：南京建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南京市童卫路
	代理机构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新城总部大厦B座517

	招标人邮编：210095
	代理机构邮编：210003

	招标人传真：/
	代理机构传真： /

	招标人联系人：陈琳
	代理机构联系人：姜爱荣

	招标人联系电话：025-84395896
	代理机构联系电话：025-83286879




